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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东学院评价中心发〔2018 〕16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开展 2018 年春季学期“教师评学”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    “教师评学”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环节，是

全面了解学生学习状况、强化教学相长、健全教学信息反馈

系统、加强教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有效途径。为进一步健全

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我校决定开展本学期教师评学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教师评学的主体及对象 

教师评学的主体是本学期所有任课教师，评学的对象是

毕业班级以外的全校本专科各班级学生。 

    二、教师评学工作的安排 

    (一)时间安排： 

    20118 年 6 月 26 日 8：00 至 7 月 6 日 17：00（第 17、

18 周）。 

(二)工作程序和评价办法： 

1．任课教师主要从学习态度、学习过程及学习效果三

个方面对学生学习情况做出总体评价。评价内容包括 10 项

指标，每项 10分，总计 100分。 

2．任课教师通过“教务管理系统”对学生进行评价。

具体操作方法详见附件《辽东学院教师网上评学操作流程》。 

3．承担公共选修课和体育选修课的任课教师本学期暂

不参加评学工作。 

4．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价中心负责对全校教师评学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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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整理，并将结果反馈给各教学单位。各教学单位根据教

师评学结果进行分析，撰写教师评学分析报告，作为日后教

学和管理的参照依据。 

5．各教学单位和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价中心承诺不公布

每位教师的具体评分，请各位任课教师本着公平、公正的原

则对学生进行客观评价。 

三、评学工作的相关要求 

1．各教学单位应高度重视“教师评学”工作，做好组

织动员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。 

2．各教学单位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评学文件，熟悉

评学内容及各项指标，统一认识，明确目的，严肃认真地做

好评学工作，使评价结果真实可信。 

3．各教学单位对“教师评学”过程所产生的文档建档

保存，作为本单位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4．各教学单位请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前将《教师评学

分析报告》上传到“辽东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价系统”中

的“督学材料”子项目下。 

 

联系人及电话：廉宏昱    3789358 

 

 

2018 年 6 月 25日  

 

 

 

 

 

辽东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价中心        2018年 6月 25日印发 



 

 3 

附件：      辽东学院教师网上评学操作流程 

第一步：输入网址。内网：http://10.2.55.6；外网：223.100.190.19；或进入

“辽东学院”网站点击右侧“成绩录入”模块。 

第二步：输入教师号及口令(密码)。 

 

第三步：登陆成功后，点击“教学评估”菜单，选择左侧“教师评学生”即

可查看到要评价的班级。 

 

第四步：点击每个条目后面的“操作”按钮，进入单个教师评学界面。 

http://10.2.55.6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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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步：点击每道题的选项，并填写页面最下方的“主观评价”， 然后点击

提交。 

 

第六步：重复第四步到第五步，完成对所有教学班级的评价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